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富能源 600509 天富热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志勇 谢炜

电话 0993-2902860 0993-2901128

办公地址 新疆石河子市北一东路2号 新疆石河子市北一东路2号

电子信箱 tfrd.600509@163.com tfrd.600509@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1,297,007,861.53 21,437,234,761.39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44,484,958.14 6,509,698,185.17 -1.0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773,483.01 672,635,280.33 -49.19

营业收入 2,253,438,319.42 2,300,168,197.47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880,322.55 8,879,750.48 -1,07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4,577,403.64 -778,227.04 19,762.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0.14 减少1.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5 0.0100 -85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5 0.0100 -855.0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4,80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26 336,879,787 质押 163,000,000

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3 122,351,233 122,351,233 无

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8 43,541,364 43,541,364 质押 43,541,364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其他 3.78 43,541,364 43,541,364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8 23,924,600 无

八师石河子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6 14,513,788 14,513,788 无

深圳秋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信时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6 14,513,788 14,513,788 无

石河子市天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6 14,494,720 7,256,894 无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10,350,000 质押 10,250,000

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7 10,014,985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石河子市天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确切知悉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6天富01 136271 2016年3月8日 2021年3月8日 889,301,000 7.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9.48 69.2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69 3.2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营业区内大宗工业企业产能增长不及预期，甚至部分大工业企业用

电需求较上年同期出现下滑，以及春季低温及天气原因降低农业排灌用电需求，使得公司供

电量仅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公司完成发电量66.75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0.84%，

完成年度计划的39.14%；累计发电小时数2,172小时，较去年同期减少18小时；完成供电量62.76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下降0.63%，完成年度计划的38.02%；上半年公司向七师电网供电总量

达2.37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111.49%；上半年公司完成供热量1,260.54万吉焦，较上年同

期增加4.96%，完成年度计划的53.64%；通过营销战略调整及更为积极的市场策略，公司车用

天然气及工业用气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上半年公司完成天然气供气量10,405万方，较上年同期

增长26.21%；完成年度计划的56.17%。

报告期内，由于疆内煤炭企业受国家能源政策及环保、安全检查等因素影响而出现停产

减产情况，造成区内煤炭供应形势趋紧，煤炭价格及运输价格高居不下，使得公司电热业务成

本同比增长近亿元；加之上半年区内工业企业用电需求不振，致使公司电力业务收入不及预

期，以及区内非居民照明及一般工商业电价较上年同期有所下调等不利因素影响，使得报告

期内公司业绩出现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实现收入22.53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03%；营业总成本23.97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4.87%。其中供电业务收入16.08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87%；供热业务收入3.3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32%；电热业务成本16.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72%；天然气业务收

入2.4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7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7,777.23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688.03万元，每股收益-0.0755元（以上均为合并报表数）。

报告期内，面对燃料价格及运费的高居不下的不利局面，公司始终坚守安全、节能、环保

运营的责任，进一步深挖严控，强化成本管理。依据发电负荷向大容量、低耗能的大型机组倾

斜的科学调度模式，并通过余热利用等技术改造提高机组运行效率，进一步降低了公司综合

能耗，保证公司发电机组各类排放量均低于国家环保标准。上半年公司供电标煤耗较上年同

期降低4克/千瓦时，总线损率较上年同期下降0.15个百分点，热损率较上年同期下降8.61个百

分点，均低于当期成本管控目标，应对燃料价格上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下半年，公司将积极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影响，采取更为积极的营销策略，及时对接区内工

业企业用电、用热及用气需求变动，提振公司收入；同时继续强化节能环保运营及精细化成本

管控的监督考核力度，进一步降低各类能耗指标，综合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的变更

一、变更会计政策的概述

公司本项会计政策变更，为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新规定而进行的政策调整，涉及内容

如下：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修订发布

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情况，

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及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及“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

为“预期损失法” 。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调整说明

应收账款 340,498,067.63 357,741,430.00 17,243,362.37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

为“预期损失法” 。

其他应收款 195,850,495.50 200,274,228.65 4,423,733.15

交易性金融资产 - 217,191,222.12 217,191,222.12 将理财产品列报由“其他流动资产” 调整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

或重大影响的投资，原分类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调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他流动资产 833,099,335.09 617,108,112.97 -215,991,222.1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00,000.00 - -1,200,000.00

未分配利润 1,022,777,782.47 1,044,444,877.99 21,667,095.52

应收款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由“已发生损

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追溯调整。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调整说明

应收账款 183,271,099.61 195,011,745.88 11,740,646.27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

为“预期损失法” 。

其他应收款 2,585,365,773.64 2,594,626,052.10 9,260,278.46

交易性金融资产 - 215,991,222.12 215,991,222.12

将理财产品列报由“其他流动资产” 调整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他流动资产 833,099,335.09 617,108,112.97 -215,991,222.12

未分配利润 1,212,832,700.75 1,233,833,625.48 21,000,924.73

应收款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由“已发生损

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追溯调整。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

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

他综合收益。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 2019年

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别计

入“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期初列示金额180,661,987.89元，期末列示金额100,031,997.34元；

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340,498,067.63元，期末列示金额808,905,005.93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期初列示金额77,891,997.15元，期末列示金额36,766,143.61元；

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183,271,099.61元，期末列示金额552,972,557.65元。

将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别计

入“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期初列示金额640,234,154.90元，期末列示金额510,430,000.00元；

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1,276,583,394.10元，期末列示金额991,170,263.52�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期初列示金额613,473,060.96元，期末列示金额473,450,000.00元；

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982,123,010.72�元，期末列示金额741,239,949.32元。

资产负债表将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

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

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无影响。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

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将利润表“减： 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列示）”

无影响。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

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

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合并现金流量表：

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3,600,000.00元，政府补助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3,600,000.00元，政府补助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 “其他权益工具持

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

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

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

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

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无影响。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509� � � �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19-临090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

年8月16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2019年8月23日上午10:30分以现场加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公司董事会成员在充分了解所审议事

项的前提下，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逐项审议，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1、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细请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

则” ），以及2019年修订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相

关修订情况，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及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

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及“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

“预期损失法” 。上述调整对公司本期报表影响如下表：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调整说明

应收账款 340,498,067.63 357,741,430.00 17,243,362.37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

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

其他应收款 195,850,495.50 200,274,228.65 4,423,733.15

交易性金融

资产

217,191,222.12 217,191,222.12

将理财产品列报由 “其他流动资

产”调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

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投资， 原分类

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调整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他流动资

产

833,099,335.09 617,108,112.97 -215,991,222.12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1,200,000.00 - -1,200,000.00

未分配利润 1,022,777,782.47 1,044,444,877.99 21,667,095.52

应收款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由 “已

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追溯调整。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调整说明

应收账款 183,271,099.61 195,011,745.88 11,740,646.27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

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

其他应收款 2,585,365,773.64 2,594,626,052.10 9,260,278.46

交易性金融

资产

- 215,991,222.12 215,991,222.12

将理财产品列报由 “其他流动资

产”调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

产

833,099,335.09 617,108,112.97 -215,991,222.12

未分配利润 1,212,832,700.75 1,233,833,625.48 21,000,924.73

应收款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由 “已

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追溯调整。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

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

他综合收益。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 2019年

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列示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别计入“应收

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期初列示金额180,661,987.89，期末列示金额100,031,997.34；

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340,498,067.63，期末列示金额808,905,005.9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期初列示金额77,891,997.15，期末列示金额36,766,143.61；

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183,271,099.61，期末列示金额552,972,557.65。

将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别计入“应付

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期初列示金额640,234,154.90，期末列示金额510,430,000.00；

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1,276,583,394.10，期末列示金额991,170,263.5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期初列示金额613,473,060.96，期末列示金额473,450,000.00；

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 982,123,010.72，期末列示金额741,239,949.32。

资产负债表将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

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无影响。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 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

确认的信用损失；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列示）”

无影响。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

的政府补助， 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是与收益相关，均

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合并现金流量表：

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3,600,000.00元政府补助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填列；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3,600,000.00元政府补助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填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

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

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

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无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相关列报

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不产生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和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变

更会计政策后，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

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进行相应

的会计政策变更。

详细请见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临092）。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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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

年8月16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2019年8月23日上午10:30分以现场加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在充分了解所审议事项

的前提下，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逐项审议，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1、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一致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的反映出公司2019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

对该半年度报告审核过程中，未发现参与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工作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综上，同意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细请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

则” ），以及2019年修订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相

关修订情况，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及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

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及“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

“预期损失法” 。上述调整对公司本期报表影响如下表：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调整说明

应收账款 340,498,067.63 357,741,430.00 17,243,362.37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

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

其他应收款 195,850,495.50 200,274,228.65 4,423,733.15

交易性金融

资产

217,191,222.12 217,191,222.12

将理财产品列报由“其他流动资

产”调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投资，原

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

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他流动资

产

833,099,335.09 617,108,112.97 -215,991,222.12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1,200,000.00 - -1,200,000.00

未分配利润 1,022,777,782.47 1,044,444,877.99 21,667,095.52

应收款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由

“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

法” ，追溯调整。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调整说明

应收账款 183,271,099.61 195,011,745.88 11,740,646.27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

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

其他应收款 2,585,365,773.64 2,594,626,052.10 9,260,278.46

交易性金融

资产

- 215,991,222.12 215,991,222.12

将理财产品列报由“其他流动资

产”调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

产

833,099,335.09 617,108,112.97 -215,991,222.12

未分配利润 1,212,832,700.75 1,233,833,625.48 21,000,924.73

应收款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由

“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

法” ，追溯调整。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

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

他综合收益。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 2019年

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列示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别计入“应收

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期初列示金额180,661,987.89，期末列示金额100,031,997.34；

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340,498,067.63，期末列示金额808,905,005.9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期初列示金额77,891,997.15，期末列示金额36,766,143.61；

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183,271,099.61，期末列示金额552,972,557.65。

将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别计入“应付

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期初列示金额640,234,154.90，期末列示金额510,430,000.00；

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1,276,583,394.10，期末列示金额991,170,263.5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期初列示金额613,473,060.96，期末列示金额473,450,000.00；

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 982,123,010.72，期末列示金额741,239,949.32。

资产负债表将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

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无影响。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 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

确认的信用损失；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列示）”

无影响。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

的政府补助， 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是与收益相关，均

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合并现金流量表：

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3,600,000.00元政府补助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填列；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3,600,000.00元政府补助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填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

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

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

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无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相关列报

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不产生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是符合规定的，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详细请见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临092）。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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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国家财政

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

一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 以及2019年修订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相关修订情况，对会计政策相关

内容及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相关列

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根据国家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以及2019年修订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相关修订情况，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及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2019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修订情况，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

调整。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及“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

为“预期损失法” ；

2、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的要求，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具体如下：

（1）将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别计入“应收票据” 项目和“应收账款” 项

目；

（2）将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别计入“应付票据” 项目和“应付账款” 项

目列示；

（3）资产负债表将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4）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

失；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列示）” ；

（5）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

相关的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6）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

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对公司本期报表影响如下：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调整说明

应收账款 340,498,067.63 357,741,430.00 17,243,362.37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

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

其他应收款 195,850,495.50 200,274,228.65 4,423,733.15

交易性金融

资产

217,191,222.12 217,191,222.12

将理财产品列报由 “其他流动资

产”调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

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投资， 原分类

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调整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他流动资

产

833,099,335.09 617,108,112.97 -215,991,222.12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1,200,000.00 - -1,200,000.00

未分配利润 1,022,777,782.47 1,044,444,877.99 21,667,095.52

应收款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由 “已

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追溯调整。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调整说明

应收账款 183,271,099.61 195,011,745.88 11,740,646.27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

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

其他应收款 2,585,365,773.64 2,594,626,052.10 9,260,278.46

交易性金融

资产

- 215,991,222.12 215,991,222.12

将理财产品列报由 “其他流动资

产”调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

产

833,099,335.09 617,108,112.97 -215,991,222.12

未分配利润 1,212,832,700.75 1,233,833,625.48 21,000,924.73

应收款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由 “已

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追溯调整。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

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

他综合收益。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 2019年

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别计入“应收

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期初列示金额180,661,987.89，期末列示金额100,031,997.34；

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340,498,067.63，期末列示金额808,905,005.9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期初列示金额77,891,997.15，期末列示金额36,766,143.61；

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183,271,099.61，期末列示金额552,972,557.65。

将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别计入“应付

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期初列示金额640,234,154.90，期末列示金额510,430,000.00；

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1,276,583,394.10，期末列示金额991,170,263.5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期初列示金额613,473,060.96，期末列示金额473,450,000.00；

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 982,123,010.72，期末列示金额741,239,949.32。

资产负债表将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

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无影响。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 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

确认的信用损失；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

值损失（损失以’ -’ 列示）”

无影响。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

的政府补助， 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是与收益相关，均

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合并现金流量表：

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3,600,000.00元政府补助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填列；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3,600,000.00元政府补助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填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

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

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

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无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相关列报项目及其内

容做出的调整，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

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和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

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

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进行相

应的会计政策变更。

2、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

是符合规定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及

所有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2、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3、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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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 2019年8月8日发布《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8月23日（周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8月22日（周四）一2019年8月23日（周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周五）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周四）15:00至2019年

8月23日（周五）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钟民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7位股东持有的股份237,785,87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1.573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4位股东持有的股份209,987,376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82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27,798,5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91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田秋盈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监事代表陈更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田秋盈律师和股东代表陈萍女士、黄志宇先生担任监票

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1.00、关于为华素制药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7,774,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1%；反对1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56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11,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田秋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4、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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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公司3名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3名监事中的2名对本次监事会审议的议案投反对票。

★ 本次监事会审议的议案均未获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本次会议由监事陈启航先生提议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

发出。

3．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1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4．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

5．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思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了《关于聘请独立第三方中介机构对中小股东提出的问询事项进行独立调查

的议案》

该议案主要内容为， 提议公司监事会聘请外部独立第三方中介机构对中小股东提出的

问询事项进行调查并出具相关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票，反对2票，弃权0票。

公司2名监事刘思远、訾晓萌对上述议案投了反对票，理由如下：

1. �针对中小股东提出的问询事项， 公司从2019年6月就开始通过向相关主体发送询证

函，取得相关主体说明，收集合同及银行收/付款凭证、相关决策文件记录等方式，对包括本议

案涉及的中小股东问询事项开展了充分核查。并且，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发布了《关于媒体

报道的澄清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其中，已就本议案涉及的中小股东问询事项的核

查结论予以了说明。

2.�本次监事会现场再次就该议案涉及的中小股东问询事项进行了核查，审阅了《关于

对提请召开临时监事会相关议案的核查工作报告》，并就相关文件进行了现场核查。根据上

述材料，我们认为相关事实清楚，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中的核查结论无误，公司前期涉及该议案相关的事项披露无误。

3.�在公司已多次完成议案涉及的中小股东问询事项核查，并已有明确核查结论的情况

下，我们认为，聘请第三方机构核查除了给公司增加不必要的财务负担外，更是不断的重复

劳动，干扰了公司日常稳定经营。因此我们不同意再聘请独立第三方中介机构对中小股东提

出的问询事项进行独立调查。

本议案审议未通过。

（二）审议了《关于独立董事张晓峰之任职资格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主要内容为， 提议公司监事会聘请独立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独立董事张晓峰的任

职资格进行核查并出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票，反对2票，弃权0票。

公司2名监事刘思远、訾晓萌对上述议案投了反对票，理由如下：

1.�针对中小股东提出的问询事项，公司从2019年6月就开始对独立董事张晓峰的任职资

格事项进行核查。并且，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发布了《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公告编

号：2019-050），其中，已就本议案涉及的中小股东问询事项的核查结论予以了说明。

2.�本次监事会现场再次就该议案涉及的中小股东问询事项进行了核查，根据公司提供

的核查材料，并经查询相关法律法规，我们认为，独立董事张晓峰不存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3条列明的影响公司独立董事之独立性的情形，张晓峰先生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具备任职资格。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中的核查结论无误，公司前期涉及该议案相关的事项披露无误。

3.�在公司已多次完成议案涉及的中小股东问询事项核查，并已有明确核查结论的情况

下，我们认为，聘请第三方机构核查除了给公司增加不必要的财务负担外，更是不断的重复

劳动，干扰了公司日常稳定经营。因此我们不同意再聘请独立第三方中介机构对中小股东提

出的问询事项进行独立调查。

本议案审议未通过。

三、上网公告附件

无。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8月2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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